
关于符合抚养扣除等条件，居住在日本境外的亲属 

大田区居民部课税课 

 

关于令和８（2026）年度（令和 7（2025）年份的收入）以后的特别区民税/都民税（以下简称“住民

税”）的申告规定如下。 

本人申请对于居住在日本境外的亲属（以下简称“海外亲属”）的抚养扣除等（抚养扣除、配偶者扣除、配

偶者特别扣除,特定亲属特别扣除或残疾者扣除）时，或者海外亲属为不满 16 岁的年轻人或同一个生计的配

偶者的情况下，需要提交或出示住民税申告表和如下资料：该当海外亲属的“亲属关系证明文件”、“留学签

证等相关文件”、“汇款相关文件”或“38 万日元的汇款相关文件”。 

但是、有进行工资等的源泉征收或年末调整的领取工资支付的居住者，已经向工资支付者提交或出示上

述文件的情况时、则无需提交。 

《关于抚养扣除确认文件》 

《配偶者扣除，配偶者特别扣除, 特定亲属特别扣除或残疾者扣除的确认文件以及不满16岁之者或同一生计

配偶者的确认文件》 

 必需提交或出示“亲属关系证明文件”和“汇款相关文件”。 

◎所谓“亲属关系证明文件”   

所谓“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指以下(１) 的文件或(２)（需要日文翻译）的文件，来证明海外亲属与自己的亲属关

系。 

（1）海外亲属是日本国籍时 

日本政府或日本的地区政府发行的“户籍副本复印件”等文件，海外亲属的护照复印件。 

（2）海外亲属不是日本国籍时 

外国政府或外国的地区政府发行的文件，并其中记有海外亲属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或住处。 

 

【重要的注意事项】  

1  外国政府或外国的地区政府发行的证明文件，例如：户籍謄本、出生证明、婚姻证明等。  

2  如果有1份文件内没有记载海外亲属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以及地址或住所，或据该文件不能证明亲属关系

时，还需要提交另一份文件来补足证明亲属关系的事实。  

3  亲属关系文件中，除了海外亲属的护照之外，其他的文件都必须提交原件。 

4  抚养扣除等申请的对象亲属，是指6亲等（日本民法的亲属等级）内的血亲、配偶者、3亲等内的婚姻 

关系亲属。  

 

◎所谓“留学签证等相关文件”  

“留学签证等相关文件”是指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地方政府发行的以下文件（1）或（2）（需要日文翻译）。在

该国家居住的亲属有相当在外国留学的在留资格身份，并因国外留学而失去日本国内的地址或没有住所的证

明。 

（1）外国签证的相关文件的副本 

海外居民的亲属的年龄等区分 住民税申告时必要的文件 

16岁以上，不满30岁或70岁以上之者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汇款相关文件 

30岁以上，不满70岁

之者 

① 因留学而失去日本国内的地址或

没有住所之者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留学签证等相关文件、 

汇款相关文件 

② 残疾者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汇款相关文件 

③ 在这一年里，从您手中领了38

万日元以上，作为生活费或教育

费之者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 

38万日元的汇款相关文件 

（上述①～③以外之者） （抚养扣除的对象之外） 

中国語 R.8.1 



（2）外国在留卡的相关文件的副本 

 

◎所谓“汇款相关文件”   

“汇款相关文件”是指以下文件（1）和（2）（需要日语翻译。）您这一年支付给该海外亲属作为的生活费或

教育费的证明文件。 

（1）银行发行的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可证明通过此银行外汇交易向海外亲属汇款的材料。  

（2）海外亲属使用信用卡购买商品或支付接受的劳务之代价，并这些费用都由您负担或预定由您负担时：

让该亲属的信用卡公司发行的材料或其复印件，您汇款代价的汇款领取证明书或汇款领取预定证明书。 

（3）由电子支付方式等金融机构（包括发行电子支付方式的银行或资金移动业者）出具的汇款证明资料或

资料副本，证明您已通过该电子支付方式等金融机构的电子支付手段，向非居民亲属（海外）汇款的资

料。 

 

 

【重要的注意事项】  

１ 汇款证明包括以下（1）或（2）材料。请注意，如果是委托熟人把生活费以现金带回给国内的亲属，因

此没有汇款证明材料时，就不符合抚养扣除等条件。  

（1）日本境外汇款申请表的存根 

※需要申报当年的日本境外汇款申请表的存根。  

（2）信用卡清账 

※信用卡清账，是您与信用卡发行公司签约，为海外亲属使用而发行的信用卡（所谓的家属卡），所

花费的金额都是由您来支付的清账。在这种情况下，清账就可以作为此家属卡的名义人就是海外

亲属的汇款证明材料。  

※信用卡清账的使用日期，是在申报年份的汇款证明材料。  

  （3）电子支付方式等金融机构出具的电子支付方式的境外汇款的申请书副本 

    ※“电子支付方式等金融机构”是指，提供电子支付方式等的商业交易或与其他的电子支付方式交换

等，进行电子支付方式等金融机构，有内阁总理大臣登记许可的金融机构。另外，“电子支付方

式”是指，稳定币之中的，其发行价格与法定货币的价值挂钩，并承诺可以以与发行价格相同的

价格赎回，以及具有类似属性，根《关于资金结算法》第 2 条第 5 款规定，可以使用电子数据处

理系统转移有金融价值的财产。 

       ※汇款申请证明书，必须是当年电子支付方式境外汇款申请书的副本。 

２ 预定有复数海外亲属申请抚养扣除时，需要据每个亲属分别地汇款。  

因此，例如，配偶和子女是居住在日本境外的情况，如果向配偶一揽子汇款生活费，则此汇款相关材料

属于配偶的汇款相关证明材料，但是，它不属于孩子的汇款相关证明材料。  

３ 关于汇款证明材料，需要提交或出示符合抚养扣除等申报年份的所有汇款的材料。 

但是，1年内给同一的海外亲属，汇款3次以上时，只需要提交出示记载详细内容的明细表或申报年份的

最初和最后汇款时的汇款证明材料，以可以省略提交或出示其他汇款证明材料。另外，这种情况下您需

要保管省略提交或出示的汇款证明材料。   

 

 

 

 

 

 

 

 

 



 

◎所谓“38万日元的汇款相关文件”  

“38万日元的汇款相关文件”是指在“汇款相关文件”您在这一年对居住外国的该亲属支付的总金额为38万

日元以上的证明文件。 

 

【重要的注意事项】 

关于“38万日元的汇款相关文件”，必需提交或提示适用申请抚养扣除年份，汇款时的所有文件。 

但是，如果是对同一位居住外国的亲属汇款等次数一年3回以上时，则可以通过提交规定事项记载的清账及

提交或提示对居住国外的亲属该年最初和最后一次汇款等文件，则可省略其他文件的提交或提示。 

关于上述“这一年最初和最后一次汇款等文件”汇款等总额不满38万日元时，则需加上“这一年最初和最后

一次汇款等文件”之外 ，需要提交或提示该居住国外的亲属这一年汇款等总额为38万日元以上的证明文件

。（例如:“这一年最初和最后一次汇款等文件”汇款等总额为30万日元时，除了这些文件之外，还需要提交

或提示汇款金额为8万日元（38万日元–30万日元）以上的文件。） 

此外，关于需要提交或提示的38万日元汇款文件，请必需存放保管。 

 

此小册子、为令和8（2026）年1月1日当时点、根据地方税法等关系法令的规定而编制。 

 

 


